德化县房屋征收推行房票补偿安置的
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拓展房屋征收的安置渠道，满足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房屋安置多样化的需求，促进房地产库存的有效去化，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福建省土地管理条例》（省人大常委会公告〔十三届〕第七十七号）《福建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省政府令第138号）、《泉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规定》（泉政规〔2024〕6号）、《德化县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德委〔2025〕XX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房票安置定义及适用范围
（一）房票安置
房票安置是指征收房屋时，将房屋征收补偿权益货币量化后，计入房票面值并发放给被征收人，被征收人持房票自行购买符合条件的房源实现补偿安置的方式。
被征收人可自主选择货币补偿（现金补偿、房票补偿）或产权调换。
（二）适用范围
自本实施意见施行之日起，德化县行政区域范围内，在城区及郊区征收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上的合法产权房屋（含经认定可参照合法产权房屋补偿安置的未登记房屋），应遵照本意见执行。郊区以外的区域，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二、房票面值和房源
（一）房票面值
房票初始面值总额由房票货币补偿金额、房票政策性奖励金额和按期签约腾空奖励金额三部分组成，不计利息。
1.房票货币补偿金额。即被征收房屋应补偿安置面积与被征收地块周边商品房市场评估单价的乘积。
2.房票政策性奖励金额。即选择使用房票购买被征收片区红线范围内的新建商品房，被征收人可额外获得房票货币补偿金额10%的奖励；选择使用房票购买被征收片区红线范围外的新建商品房，被征收人则可额外获得房票货币补偿金额20%的奖励。
3.按期签约腾空奖励金额。即在公告规定时间内完成签约腾空并交付验收合格的被征收人，最高可再享受不超过房票货币补偿金额10%的按期签约腾空奖励。原则上应分三个及以上时段奖励，具体由项目办结合实际确定。
（二）房票房源
房票房源包括德化县行政区域范围内已办理预售许可、现售备案的新建商品房（包括住宅、商业、办公、车位）等所有未办理网签备案的房源，房源交易以买卖双方自愿为原则。
三、房票使用规则
（一）房票核发和使用期限
房票票样由县住建局统一设计，房票带有唯一识别码，载明被征收人名称、票面金额、征收补偿协议编号等信息，并与征收补偿协议的相关要素信息保持一致。房票安置征收补偿协议签订并经腾空验收合格后，由县住建局、项目办和项目征收实施单位共同核发房票。由县住建局开发或租用建立数字化房票应用系统（以下简称“房票系统”），房票在房票系统内采取封闭管理，纸质房票不得脱离房票系统独立运行，纸质房票信息与系统信息不一致时，由房票核发有关部门牵头组织核实确认。
房票持有人出现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情况的，应通过法定程序认定合法的继承房票持有人，并到房票核发有关部门办理房票持有人变更手续。
房票使用期限自房票核发之日起计算，最长不超过36个月。
（二）房票使用
被征收人自主选择区位、房型和适合价位的市场房源，可使用房票一次或多次购买一套或多套新建商品房，但要在满足户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的前提下，方可使用房票购买上述非住宅房源（商业、办公、车位）。其中，房票面值不足以支付购房款的，不足部分可现金支付或按规定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三）房票转让
在满足户人均居住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的前提下，被征收人可将房票转让，一张初始房票可以分割金额转让给多人。转让后的房票不得再次转让，不得兑换成现金（房票有效期内）。
（四）房票兑现
未使用房票购房或购房使用金额不足房票面值（应扣除转让房票面值）的，房票有效期届满后，余下房票金额可以申请按核发房票项目征迁方案中规定的货币现金补偿标准执行兑现。
四、房票资金结算
（一）被征收人或房票转让人资金结算
在房票使用期限届满后，被征收人或房票转让人可在房票系统申请房票余额结算，审核时限为5个工作日，资金兑付期限为5个工作日。
（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结算
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时，可将房票视同预售款存入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的凭证。备案完成后，在房票系统申请资金结算（在预售资金监管状态下，按照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有关规定，房票结算资金直接兑付到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其中：
1.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之日起2个月内，结算房票使用面值的40%；
2.完成商品房主体结构封顶后2个月内，结算房票使用面值30%；
3.房屋验收后1个月内，结算房票使用面值20%；
4.实物交付后1个月内，结清房票使用面值。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房票安置工作，强化组织领导，统筹推进房票制度实施。县财政局负责统筹保障房屋征收补偿资金，确保房票结算工作顺利开展；县住建局牵头制定房票补偿相关配套政策，指导征收实施单位推动开展房票安置工作；征收实施单位负责具体项目房票安置实施工作。
（二）夯实前期工作。房票安置项目启动前，征收实施单位要开展事前评估论证，落实资金来源，编制征收补偿方案和资金平衡方案。房票安置要以群众自愿为前提，并有充足房源供被征收人选择。
（三）严防债务风险。各项目要根据房票资金需求，合理安排资金计划，提前筹集资金，确保房票兑付有明确资金保障。房票资金要按规定时限结算，严防房票无法兑付产生债务风险和社会风险。
（四）防范金融风险。房票实行实名制，作为购房结算凭证使用，不具有金融票据抵押、套现、融资功能，不具备金融属性。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保障房票系统安全运行。房票的核发、使用、转让、结算等纳入房票系统实行闭环管理，确保全流程可追溯。
（五）强化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各乡镇应严格执行房票安置相关政策，加强监督管理，不得超出征收补偿政策开具房票，不得在房票系统之外核发、开具房票。对弄虚作假、套取房票安置资金，或擅自突破政策标准，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房地产开发企业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提供不实信息、拒收或变相拒收房票等行为的，将按规定退出房票房源，涉嫌违法的，依法予以处理。
六、其他事项
本实施意见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由县住建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解释。
本实施意见施行前已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或房屋征收公告的房屋征收项目，仍按原政策执行。
本实施意见执行过程中，如与上级出台的相关政策冲突的，以上级政策内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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